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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上帝教会内的冲突 

第 4 课：环绕在祷告和爱之中 

弗古斯特牧师（新西兰） 

 

    这一课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我们主耶稣关于解决教会内冲突的最后两个层面的详细教导。

倘若私下层面的当面指出罪没有取得成功，基督告诉我们要带着一两个见证人同去。但应

当带谁去呢？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大量的预

备和祷告。倘若仍然不成功，基督吩咐我们要把这件事告诉教会。但那一步应该怎么做？

应该告诉哪些人？我们应当怎样做出回应？我们应当用祷告和爱的操练来环绕他们，因为

我们大家庭中另一位信徒的灵魂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学习主关于如何解决圣徒家中冲突的教导的第四课。这些学习

主要是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18 章中的教导为中心。主耶稣一步一步地详细教导我

们如何对付在当地的信心之家中造成紧张关系、甚至会导致更深的分裂的罪。倘若我们遵

从主的指示，就会防止经常出现的、对彼此的真福益缺乏温柔和爱的现象发生。因为当我

们不坦诚地、不及时地怀着爱心当面指出彼此的罪时，我们的结果将会是苦毒的，或者我

们可能会向别人说关于彼此的负面的话。这样的事一旦发生，邪恶就会像感染源或癌细胞

一样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扩散开来，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自我毁灭。但在遵从主耶稣指示的

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要有耶稣基督那样的心，因为那样我们就不会为追求虚妄的荣耀而

做任何事。相反，我们会怀着谦卑的心尊重彼此，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如前所述，在与犯了过错的弟兄当面对质时，分四步进行。首先是从我们自己

个人这方面开始。我们必须省察自己的罪，那应当是在我们个人生活中持续进行的操练。

我们看到自己持续处在失败中，那将会藉着上帝的祝福给我们自己的生命带来温柔的美德

——那是绝对必需的。这样的心境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去做那项精巧的工作——

与违犯了上帝律法的弟兄或姊妹当面对质。然后是第二步，那是在你和另一个人之间的私

下层面上的对质。我们再次来祈求上帝赐给我们耶稣的心。当上帝当面指出我们的罪时，

祂是怀着愿意饶恕的心来的。那是祂的全部目的——纠正过犯，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权利

来使和好成为可能。第三步是在更大范围的层面，此时要邀请一两个见证人来加入这个过

程。最后一步是教会层面的，此时整个教会或教会中的一部分人要参与进来。在这一课中

我们将要学习这两步，探讨上帝关于更大范围的层面和教会层面的指正过犯的教导。 

现在回到《马太福音》第 18 章 16 节。主这样说：“他若不听。”那意味着第 15 节中

所概述的私下层面的当面指出罪可悲地失败了。已经与那个有过犯的弟兄交谈过并耐心地

恳求过他，但他选择了抵挡劝戒。“他不听”——那意味着他故意选择了不做出积极的回

应。也许他不认可对他的指控，或者他不愿意为自己犯下的罪悔改。所以，当主指示我们



继续进行第二个层面的当面指出罪时，祂并不是说要立刻这样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第

15 节中的教导意思是“只这样做一次，然后立刻继续进行第 16 节中的更大范围的当面对

质。”上帝亲自表明祂恒久忍耐我们每个人，祂难道不是多次恳求我们要把爱的炭火堆在

邪恶之人头上吗？祂用了多长时间来坚持不懈地寻求以善胜恶？所以，耐心对待犯罪的弟

兄，是有上帝的样式。但是，时候到了，主希望祂的百姓继续进行到下一个层面。祂说：

“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这

第二个层面被称为“扩大范围的或联合层面的当面指出罪”。那么这第二个层面的具体细

节是怎样的呢？ 

首先，我们应当找一两个人来帮助我们进行这个与弟兄和好的行动。根据你个人的信

心、要对付的过犯的性质、或者被劝戒之人的情况，主让你自由地决定在进行这一步时找

一个还是两个信徒来帮助你。但我们应该带谁同去呢？这个选择完全是受这些帮助者要去

完成的使命的影响。请注意，他们的使命不是去证实你的劝戒，因为那样的话你无疑会带

最支持你的朋友们同去。他们的使命是去争战抵挡黑暗世界的君王的势力和诡计，他正在

破坏你们之间的团契。除此之外，他们的使命是需要慎思明辨的，所以需要找在属灵方面

成熟、有经验的人同去。他们的使命是去消除一个威胁着弟兄之间的合一与和睦的过犯。

为了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个使命，他们也应当是有独立见解的人。要做到这样，他们应当全

面了解问题，而不是只听你的叙述。他们应当先亲自做一些考察工作。因为请注意，主耶

稣称呼你带去的这些帮助者为“见证”。朋友们，见证人不是只听你一面之词的人。他们

是对于当前要处理的事情有独立见解的人，所以他们能够为这件事提供自己的见证。因此

要去帮助我们的人，是需要听取各方阐述的人。对他们而言，独立确认真相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心存偏见的帮助者，不是有独立见解的或可靠的见证人。他只是增加了你这边的火力，

帮助你来说服对方而已。通常会发生什么事？让这样的人加入进来跟你一起努力，通常不

会带来医治，而是会带来爆炸。所以那一两个帮助者必须是称职的人，这是非常关键的。

在前面的课程中，我把这项工作比作像眼科手术那样精巧的工作。想象一下，倘若请一个

瞎眼的人或一个惯常用大钻孔机、锤子和炸药来干活的粗暴矿工来帮忙做眼科手术会怎么

样。不，我们不能只是找同情我们的人或很好的人或亲密的朋友来帮助我们。从与犯罪者

关系亲密的人当中选择一个人来作见证人，甚至可能是大有智慧的做法，当然，这个人必

须能够保持客观的立场。 

所以，总之，要寻求诚实正直、温柔公正、可信可靠之人来作见证人。雅各这样描述

称职的见证人：拥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

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请注意，见证人一旦同意作你的帮助者，必须清楚地知道自

己使命的严肃性。另一段经文中描述了这项使命的严肃性，就是在《申命记》第 17 章 6-

7 节中。那里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

见证将他治死。”然后说：“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

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如今在新约时代，见证人最后的行为是参与把犯罪之人从团契中逐

出去。所有这一切都强调了所赋予见证人的使命的严肃性。我还要补充一点：上帝之家中



的每个成员，都应当培养或提高自己在基督的身体中肩负这一职责的能力。朋友们，你永

远不会知道自己何时会蒙召去作调解性的见证人，帮助解决教会内两个成员之间的冲突。

那么，你应当怎样为这个可能会肩负的职责来预备自己呢？圣经告诉你：要行事坚定，不

住地祷告，这样你才能在真道上成熟，才能得到从上头来的智慧。这些是为你我将来可能

会肩负的职责做预备过程中的重要方面。 

现在回到《马太福音》第 18 章。这些步骤伴随着主的祝福，是那位大君王亲自阐明的，

应当能够解决我们当地的信心之家中出现的大部分问题。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主吩

咐我们，在已经用了充足的时间来寻求解决之法后，要让事情继续进展到第四阶段也是最

后阶段——教会层面。主在第 17 节中给了我们这样的指示：“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

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主在此也没有规定时间框架。主并没有吩咐我们在与有过错的弟

兄或姊妹会面一次之后，立刻进入这个过程的最后一步。在医学界，没有一个医生会匆匆

忙忙地为患者做截肢手术。当一切办法都已经用尽了之后，他才会采取那个最后的手段。

我要给你一个有益的提醒：我们正在探讨的、主所阐述的这个教会惩戒，并不是一种惩罚。

它是一种属灵的药物。它的主要目的是给这个罪人和整个身体带来医治，在个人和公共的

层面上带来康复。把这个教会惩戒当作对医院里病人的全面而精细的护理。医生和护士组

成的整个团队都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爱心来精心护理病人，同样，整个教会该动用上帝赐予

他们的所有资源来竭力使罪人得救。 

其次，主这样描述罪人的反应：“他若不听”。主所用的“不听”这个词，在希腊文

中有拒绝的意思。它指的是在对待罪的问题时，顽固不化。所以，可悲的是，它表明了一

种刚硬的态度，不肯改正和悔改。 

第三，主的指示是，我们应当把这件事告诉教会。那不是一个选项，不是一个建议，

而是一个神圣的命令。基督不允许我们在前面的努力都失败了之后就放弃这件事。人也许

会感觉到这样的试探，因为在这最后一步中，罪的问题将会向教会的整个团契公开。这可

能会在信徒组成的团体中带来很大的搅扰，尤其是当这个罪涉及到教会中的带领人时。哦，

愿上帝的所有儿女都效法主耶稣在《启示录》第 2-3 章中给那七个教会的信里亲自为我们

做出的指导和榜样。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一点。祂公开指出教会的罪，督促所有人悔改。

倘若教会不回到上帝的道路上来，主将会让审判降临到教会身上。我们也应当如此行。 

第四，主说我们应当把这件事告诉教会。“教会”这个词指的是藉着主耶稣基督、靠

着信心联合在一起的信徒组成的团体。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让弟兄或姊妹的罪在周

围世界中更广泛的社区里公开。我们应当把这件事告诉教会。朋友们，上帝百姓的罪给我

们伟大上帝的圣名和圣工所带来的损害，比魔鬼及其党羽的攻击所带来的损害更大。因着

这最后一步的公开性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有些教会采用了一个很明智的原则，虽然不是圣

经中明确指出的，却诚然很有智慧。他们彼此都同意这样做：在他们进行最后一步之前，

请求另一个信心之家——一个邻近的教会的几位带领人来独立回顾这个案例。他们请别人

来考察他们在对待这位偏离正路的成员的过程中，是否遵循了圣经中指示的所有步骤。请



兄弟教会来进行这样独立的考察是值得推荐的，因为这让我们必须尽职尽责地遵从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第 18 章中的教导。这也是遵从所罗门的忠告，他说：“谋士众多，人便

得胜。” 

那么，此处的“教会”究竟是指谁呢？是指教会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吗，是指参加地

方教会全体大会的每一个信徒吗？或者是指告诉那些被指定来代表教会的人，比如牧师和

长老，在较小的教会中可能还包括执事在内？那是此处的“教会”的含义吗？哦，因为主

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教会”的确切范围，那么他们就有自由根据这节经文的指示制定自己

的方法。 

但是把这个罪告诉更大范围听众的目的是什么呢？哦，第一个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来爱

这位偏离正路的弟兄或姊妹。当把这个罪的性质告知教会时，就是在呼召教会联合起来祷

告和禁食。他们自己当中一位肢体的福益和救恩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教会召集成员组成祷告圈子，比如当教会中的一个成员在健康方面或事业上面临严重的危

机时，我们来到一起祷告，也许还要禁食。但偏离正路的成员所面临的危机要比暂时性的

疾病或物质方面的挫折更严重得多。他或她的灵魂，他或她与上帝的关系，正处在危险之

中。付出更大努力的第二个目的，是把那个偏离正路的成员从灭亡的道路上领回来。公开

宣告那个人的名字和罪，是很严肃的一步，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地去做。每个教会大家庭

都应当制定关于自己应当如何智慧地进行这一步的指导方针。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重要

的是，要在冲突出现之前制定这些指导方针。你知道，明智的做法是在平静的水面上建桥，

而不是在湍急的水流上建桥。所以，要提前制定这些指导方针。我给你们一个这样的指导

方针的例子，你们可以遵从和采用这个指导方针，在你们的教会中照这样行。 

首先，一旦罪的问题到了最后这个层面，教会中的带领人应当先私下告知那个罪人他

或她被暂时排除在领圣餐的人之外，或者暂停他在教会团体内的带领人职分，直到他悔改。

你可以把这称为“无声的责备”。倘若他没有悔改的见证，教会带领人就公开宣告有一个

教会成员因某个具体的过犯而处在初级阶段的劝惩之下。现在请会众加入进来，为本教会

中的一个信徒恳求——但不提名字，只说我们当中一个人有过错了。给了偏离正路的成员

足够的时间来表现出懊悔和认罪之后，教会带领人继续进行下一步劝惩。现在向教会公布

那个人的名字和过犯。提到那人的名字和过犯，是遵照保罗的教导和榜样去做的。在《提

摩太前书》第 5 章 20 节中，保罗吩咐提摩太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

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另一个例子是《腓立比书》第 4 章 2 节，他在那里写道：“我劝

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在《提摩太前书》第 1 章 20 节中，保罗列出了许米乃

和亚历山大的名字，告诉会众要躲避他们，因为他们引起分裂，引诱人犯罪违背会众所学

过的教义。所以公开罪人名字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教会团体中的每个信徒都可以谈论这件

事。不，这样做是为了呼召其他信徒行动起来。在此刻，在逐出教会这个最后的行动发生

之前，我们不要躲避这只陷在罪中的、偏离正路或顽固不化的羊。相反，我们应当用祷告

和爱的操练来环绕他。 



然后，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最严重的一步，是逐出教会。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比

执行主耶稣的最后一步指示更严重：“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心

里刚硬、不肯悔改的罪人要被逐出这个身体的团契。像毁灭性的癌瘤或严重感染的肢体一

样，这个成员与基督身体其余部分的正式联系必须被切断。需要正式通知教会成员以及整

个教会：一个弟兄或姐妹被从圣徒之家赶逐出去了。其他经文用极其严厉的措词描述了这

个行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 1 章 20 节中提到两个弟兄被“交给撒但，使他们受责

罚，就不再谤渎了”。那是令人震惊的语言。在《哥林多前书》第 5 章 4-5 节中，保罗提

到教会中有个成员公然违犯了第七条诫命，吩咐教会要有所行动。那个人与他的继母保持

着可耻的性关系。教会的职责是：“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

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败坏他的肉体，（目的是）使他

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会致使亲密而美好的关系被

切断、分离。愿上帝阻止我们所有人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免得必须被从团契中逐出去。 

下一课是关于《马太福音》第 18 章中这个主题的最后一课，我们将要探讨上帝要我们

采取如此严厉的行动的几个原因。并且我们要寻求知道上帝的旨意，晓得我们此时应当如

何对待被逐出教会的人。愿上帝祝福我们，在这一切事上赐给我们恩典和智慧。 

 

 


